
4420232023..33..2323 星期四星期四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陈卓陈卓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丁马丁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说法说法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章哲峰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章哲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章哲峰。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章哲峰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章哲峰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83290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章哲峰 2023年3月23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博玛制版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03月13日）
本金（人民币元）

728,931.93
利息（人民币元）

996,037.21
费用

0

保证人

万新铭、楼云芳、浙江博玛数码电子有限公司、浙江和和塑胶有限公司、朱和六、何燕芳

注：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注：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沈氏建设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浙江沈氏建设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

进行处置。截至2022年4月30日，债权本金：336.72万元，利息及罚息等1,275.18

万元。债务人及担保人主要分布在宁波等地。

特别提示：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次资产

处置可采取单户处置、部分组包处置或整体组包处置，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

本次资产处置的交易对象须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

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本次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倪经理 联系电话：0574-81873332

公司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公司稽核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574-81873327。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情况以实际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 月23 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债务人名称

浙江沈氏建设有限公司

本金

336.72

利息

1,275.18

利息计算日

2022/4/30

保证人
宁波市象山防腐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沈财兴、
夏美娟、沈明崇、沈春儿、黄晋贾

抵押情况
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奉化阳光茗都和阳光水岸小区的地下车位，
总面积4046.45平方米。

附件：债权资产清单（单位：人民币万元）

本报记者 沈艳瑜 通讯员 赵吉红 刘晓晓

近日，蔡先生在嘉善县大云镇某超市

购买了松花蛋、无铅皮蛋，食用时发现均已

过了保质期，要求超市赔偿4000元。但超

市认为，蔡先生是故意购买过期产品拒绝

赔偿。真相究竟如何？如果顾客明知产品

过期仍购买，商家该不该赔？

大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

蔡先生说，购买前并不知道松花蛋已

过期，吃后有轻微拉肚子，查看保质期才

发现已过期一个月。超市的经营者朱先

生却说，蔡先生 3 天内购买了同样的产

品，且该产品均放在货架底层，“虽然是我

们店员疏忽，没有及时发现底层产品过

期，但蔡先生买了这么多次，肯定是故意

的。”

在已有证据下，调解员分析后，蔡先生

承认，第一次购买食用后就有拉肚子现象

并发现产品过期，想到食品安全法“退一赔

十”的标准，就又到店里购买了3次同一批

次的产品。

像蔡先生这样的行为，要不要承担法

律责任？调解员解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为了生活

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权益才

受保护。蔡先生第一次到该超市时是消费

者的身份，不知产品过期，可以依法索赔。

但后面几次的故意行为，是利用经营者的

疏忽变相牟利，情节严重的话还有敲诈嫌

疑。蔡先生为自己贪图小利差点踩到“法

律红线”后悔不已。

对于超市经营者朱先生，调解员也作

出了说明，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消费者因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

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

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

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

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

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

偿。因超市对产品把关不严，导致蔡先生

吃下过期产品身体受损，不管在法律还是

情理上，朱先生都应作出赔偿。

最终，根据食品安全法在赔付金额上

的相关规定，蔡先生购买到的过期松花蛋

和无铅皮蛋价格为41元，朱先生赔偿给蔡

先生1000元，双方达成一致。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网络市场持续发展壮大，在促进经济社会进步

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治理挑战。《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白皮书指出，让网络

交易活动在规范中运行，是营造良好网络市场环境、维护广大网络交易主体权益

的必然要求。坚持法治思维，用好法治手段，坚决惩治垄断经营、不正当竞争、网

络售假等违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网络市场才能健康发展，行稳致远。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通讯员 陈敏 戴佳

诉讼费、立案费、调解费、开庭费、证人

出庭费⋯⋯打个官司法院怎么要收这么多

杂七杂八的费用？

真相只有一个：你被骗了！

日前，经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路桥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依法以诈

骗罪一审判处法律工作者候某有期徒刑 7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候某在台州某法律服务所工作多年。

早在四五年前，他因租房认识了中介夏

某。夏某偶尔会向候某咨询法律上的问

题，一来二去两人也成了朋友。

2021 年 11 月底，中介夏某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需要打官司，便请了候某帮忙

作为案件代理人，并支付了3000多元代理

费。

夏某本以为花了钱，就可以放心等待

审理结果，却没想到自己接下来会陷入连

环“骗局”。

代理期间，候某以“预缴诉讼费”“司法

立案费”“司法开庭费”“证人出庭费”“调解

费”等名目，多次向夏某收取几百到上万不

等的各类所谓“诉讼费用”，甚至还声称需

要与法官疏通关系，累计向他索要 15000

元“疏通关系费”。

短短两个月时间，竟然花了数万元，这

让夏某不禁起了怀疑。他通过法院庭审公

开网在线观看了当天庭审，发现并没有证

人出庭，顿时感觉自己可能被骗了。他仔

细回忆两人的过往，隐约察觉到自己转给

候某的各类诉讼费用都“师出无名”。于

是，他又到法院查询，发现案件没有留下任

何调解记录，也了解到法院根本没有所谓

的“开庭费、出庭费”等费用，这才恍然大悟

赶紧报了警。

法院审理查明，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底期间，候某在代理被害人夏某房

产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时，虚构了“预缴诉

讼费”“司法开庭费”“疏通关系费”等不存

在的费用和事实，先后多次向被害人骗取

共4.6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候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

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

度及认罪认罚表现，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本案中，被告人作为法律工作者，知法

犯法，利用他人对司法程序的不了解和对

专业人士的信任，编造不存在的司法费用

名目向诉讼当事人收取钱款用于自己开销

和挥霍，既造成诉讼当事人的经济损失，也

抹黑法律工作从业人员的形象，同时严重

损害司法公信力，破坏社会诚信，最终断送

了职业生涯，受到刑事处罚。

针对法律工作从业者违反法律法规、

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以及充当司法掮客等

行为，法院将依法从严惩处，并向区司法局

等有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共同维护司法

权威，捍卫公平正义，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

健康发展，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司法环境。

在此也提醒广大群众，《诉讼费用交纳

办法》中明确规定了诉讼费用交纳范围及

标准，并且相关费用的收取会出具缴款通

知书。诉讼当事人在委托代理人进行费用

交纳时，要提高财产风险防范意识，仔细核

对诉讼费用缴费名目，避免为有心诈骗之

人提供可趁之机。

打官司还有开庭费、证人出庭费？
真相只有一个

法治手段护航法治手段护航

买到过期产品，不索赔却续购
商家要不要赔？

发现“过期”的时间点很重要


